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笔记本电脑借用合同 
最后编辑于 2011 年 3 月 3 日 

 
电脑编号：    

 

所有希望借用任何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笔记本电脑的图书馆用户每次借用前都必须完成、签署并遵守本合同。12 岁和以

下的用户每次借用笔记本电脑时，必须有家长或监护人签署本合同，签署时有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场（并留下其附

照片的身份证件）。13 至 17 岁尚无附照片身份证件的用户，也可以请家长或监护人在合同上签字，并留下其附照片的

身份证件。所有 18 岁和以上的用户都需要附照片的身份证件。 
 
本人 同意遵守以下借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笔记本电脑的规定： 

 
1. 我应当用自己有效且记录良好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卡（罚款不到 10 美元及无逾期 30 天以上情况）来办理笔记本电脑借

用手续。 
2. 我会留下附照片的身份证件作为抵押，并理解当我按借用时的状况归还笔记本电脑时能取回证件。。 
3. 办理完借用手续后，我应当一直负责保管笔记本电脑。我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其他任何人为我看管笔记本电脑。我绝不会

离开笔记本电脑半步，哪怕一刻都不会。 
4. 我应当按不迟于借给我笔记本电脑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时间归还笔记本电脑，绝不会迟于图书馆关门前半小时。 
5. 我理解只有在图书馆工作人员检查了笔记本电脑，并确认其状况与我借用时相同后，我才能取回我的附照片的身份证件

。我应当在需要离开前预留时间，使该检查不会太仓促。若有损坏，归还身份证件前将复印一份，以便图书馆获得我

的所有联络信息，向我收取赔款。 
6. 如果未按时归还笔记本电脑，我应当按超时每分钟支付 1 美元滞纳金。如果我未在图书馆关门前 

归还笔记本电脑，我应当支付替换笔记本电脑的费用（会超过 1,000 美元）。 
7. 我应当只能在图书馆内使用笔记本电脑。如果我将笔记本电脑带出图书馆，我理解此行为将被视为偷窃，我应当被收取替

换笔记本电脑的费用及可能面临其他刑事指控。我理解我携带笔记本电脑仅限图书馆范围，不会带去其他任何地方（若不

清楚，请签署本合同前询问）。 
8. 我已经目视检查过笔记本电脑，并提请为我办理借用手续的工作人员注意所有损坏之处。我应当按我现在借用时的状

况归还。我应当支付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修理任何损坏所花的所有费用，该损坏是我办理了笔记本电脑借

用后所发生，并且我理解该费用可能 
此处签名 超过 1,000 美元，应当从我的图书馆帐户中扣除。 

9. 我理解笔记本电脑重启后，所有保存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文件都将立即丢失。我应当把所有希望保存的东西储存到我

自带的 U 盘上或电邮出去。 
10. 我理解不得让笔记本电脑接触到食物和饮料。 
11. 我理解借用人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时，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不负责硬件、软件或数据遭受的任何损坏。用户使用笔记本电脑

前，应在其 U 盘上装有最新的杀毒软件。  
12. 我不会从/在笔记本电脑上复制、删除或安装任何软件。 
13. 我理解可以通过所借的笔记本电脑浏览互联网，借用人应当知道互联网包含有争议的材料。提醒用户对所浏览的网址自

行负责。少年儿童家长须为其小孩通过所借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笔记本电脑使用互联网承担责任。 
14. 我理解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时，我应当遵守所有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政策、州和联邦法律，包括有关淫秽和版权的法律和政

策。我理解如果违反这些政策及/或法律，可能导致图书馆的权限被暂停或撤销，必要时可能导致法律诉讼。 
15. 我理解违反图书馆的既定规定、规章和政策可能导致我被请出相关场所及禁入图书馆一天至  

一年，或者被捕或遭起诉。违规也可能导致我的图书馆权限受到限制及/或终止，包括我使用 

图书馆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的权限。我也能理解，禁入一周以上可以书面向图书馆馆长申诉。 
 
 

  （姓名）（日期）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笔记本电脑借用指引 
最后编辑于 2011 年 3 月 3 日 

 
制订这些指引是为了方便最大限度地使用图书馆的材料和服务，遵循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材料政

策，保障权利“某人要使用何种材料和服务唯一取决于图书馆用户本人”。 
1. 所有借用人必须持有效且记录良好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卡（罚款不到 10 美元及无逾期 30 天以上情况）。 
2. 馆卡持有人对所借材料或通过其馆卡或少年儿童卡（年龄 17 岁以下）使用的所有材料负责，同时对少年儿童的

行为负责。遗失馆卡应当立即报告；馆卡持有人对截至其报告馆卡遗失前与其馆卡相关的所有材料负责。 
3. 笔记本电脑使用的首要任务是图书馆提供的培训和编程。如果不需要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公共程序，则提

供原始进货带基本配置的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不可以提前预定。 
4. 借用人每次借用笔记本电脑时，必须签署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笔记本电脑借用合同并留下附照片的身份证件作为抵押。 
5. 12 岁和以下的用户每次借用笔记本电脑时，必须有家长或监护人签署本合同，签署时有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场。

少年儿童的家长/监护人也必须留下其附照片的身份证件。如果 13 至 17 岁的借用人尚无可留下的自己的附照片的身

份证件，也可以请家长或监护人代行相同的职能。18 岁或以上者都不可以借用笔记本电脑而不留下其附照片的身份

证件。  
6. 笔记本电脑只能借用最长 2 小时。如果无人等待借用笔记本电脑，图书馆工作人员可以自行决定延长借用时间。 
7. 未按时归还笔记本电脑将按每迟一分钟收费 1 美元。 
8. 笔记本电脑必须于所借地点关门的半小时前归还。关门前未归还的笔记本电脑将被视为丢失，替换电脑的全部

费用将从借用人的帐户中扣除。 
9. 笔记本电脑仅可在图书馆内使用。将笔记本电脑带出图书馆将被视为偷窃，替换电脑的全部费用将从借用人的帐户

中扣除。有关可携带笔记本电脑的地方的其他限制可根据具体的地点来规定。如果用户不清楚可携带笔记本电脑的

地方，一定要向办理笔记本电脑借用手续的工作人员查询。 
10. 办理借用手续时，借用人负责目视检查笔记本电脑。如果借用人看见笔记本电脑有损坏，应当立即提请办理借用手

续的工作人员注意。工作人员应当记下该损坏，使借用人不会被收费。对于因疏忽、滥用、丢失或物理损坏造成的

笔记本电脑损坏，借用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修理或替换受损笔记本电脑的费用将取决于当时的定价。该费用可能

超过 1,000 美元，将从借用人的图书馆帐户中扣除。 
11. 笔记本电脑重启后，所有保存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文件都将立即丢失。用户希望保存的所有数据都必须储存到 U 盘

中或电邮出去。 
12. 图书馆应当指定工作人员负责办理笔记本电脑借用和归还手续。用户用完笔记本电脑后，必须归还给指定的工作人

员，等候其检查和办理归还手续。一旦工作人员核实笔记本电脑的状况与其借出时相同时，就会办理归还手续并将

附照片的身份证件还给借用人。 
13. 应当以公平和合理的方式执行这些规定。图书馆工作人员及/或保安人员应当介入制止受禁

止的活动和行为。违反图书馆的既定规定、规章和政策可能导致被请出相关场所及禁入图

书馆一天至一年，或者被捕或遭起诉。违规也可能导致图书馆权限受到限制及/或终止，包

括使用图书馆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的权限。禁入一周以上可以书面向图书馆馆长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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